
聊城市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抽查领域 联合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抽查比例及

频次
预估抽查
对象数

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组织层级 检查部门 涉及科室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实施层级 抽查内容

1
资产投资项目检
查

已开工企业投资备
案项目行政检查

已开工备案项目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
为5%（已开工
项目），每年
抽查1次

1家 3月-11月
在线监测、现
场检查

市、县级

发起 发展改革部门

工业和高新
技术科、固
定资产投资
科、环境资
源科、重点
项目管理科
、社会发展
科、农村经
济科、基础
设施发展和
新能源可再
生能源科、
经贸外资和
财政金融科
、能源管理
科

对已开工企业投资核准、
备案项目的行政检查

对已开工企业投资备案项
目（不含汽车投资项目、
境外投资项目和新建炼化
、钢铁、焦化、水泥、轮
胎项目）的行政检查

市、县级

是否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实
、及时报送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等建
设实施基本信息；是否属于实行核准管理的项
目；是否按照备案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
内容进行建设；是否属于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
的项目。

配合 自然资源部门
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对建设单位或个人是否依
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及是否按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
行政检查

市、县级

建设工程许可①是否依据相关详细规划和规划建
设条件核发，核发程序是否依法依据。②是否进
行规划验线，查验结果是否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内容一致。③是否进行规划核实验收，验收结果
是否与规划许可内容一致。④规划许可内容发生
变更的，是否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变更。

配合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对建筑市场的监管检查 对建筑市场的监管检查 市、县级

建设单位：是否存在违法发包行为；施工企业：
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出借资质、超
越资质承接业务行为。施工企业：检查项目负责
人是否与中标通知书、施工许可证一致，项目负
责人在岗履职情况；监理企业：检查项目总监是
否与中标通知书、施工许可证一致，项目总监在
岗履职情况。落实实名制管理及“一书两金一户
一卡”等制度情况。

政府投资重大项目
监督管理和招标投
标监督检查

政府投资项目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
为5%（已招标
核准项目），
每年抽查1次

3家 3月-11月
在线监测、现
场检查

市、县级

发起 发展改革部门

工业和高新
技术科、固
定资产投资
科、环境资
源科、重点
项目管理科
、社会发展
科、农村经
济科、基础
设施发展和
新能源可再
生能源科、
经贸外资和
财政金融科
、能源管理
科

政府出资重大建设项目招
标投标监督检查、政府投
资项目的监督管理

政府投资重大项目监督管
理和招标投标监督检查

市、县级
是否按照批复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
、概算总投资等内容进行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是
否合法合规等。

配合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对各类工程造价计价活动
的监督检查

对各类工程造价计价活动
的监督检查

市、县级

工程造价计价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
章及有关计价政策；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建设工
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相关规定及山东省建设
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计价依据和管理办法。

配合 水利部门
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活动的监督检查

对电子招标投标活动的行
政检查

市、县级 执行招投标法律法规情况。



聊城市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抽查领域 联合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抽查比例及

频次
预估抽查
对象数

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组织层级 检查部门 涉及科室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实施层级 抽查内容

2
对人民防空教育
实施情况的监督
检查

对人民防空教育实
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城市规划区内的
初中以上学校

一般检查事项
抽查比例为
5%；抽查1次

8所（每个
县市区至少

1所）
3月-11月

现场检查、书
面检查、网络
检查、专业机
构核查

市、县级

发起 发展改革部门 人民防空科
对人民防空教育实施情况
的监督检查

对人民防空教育实施情况
的监督检查

市、县级
学校实施人防教育中人防教师配备、人防授课表
配置、人防授课情况。

配合 教育部门 对学校体育工作的检查
对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
的监督检查

市、县级 学校体育场馆建设工作情况。

3
对城乡规划的实
施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对建设单位或个人
是否依法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及
是否按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的规定进
行建设的行政检查

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开
工建设的在建工
程项目

一般检查事项
每年抽查不低
于5%，1次/年

3月-11月 现场检查 市、县级

发起 自然资源部门
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对建设单位或个人是否依
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及是否按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
行政检查

市、县级

建设工程许可①是否依据相关详细规划和规划建
设条件核发，核发程序是否依法依据。②是否进
行规划验线，查验结果是否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内容一致。③是否进行规划核实验收，验收结果
是否与规划许可内容一致。④规划许可内容发生
变更的，是否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变更。

配合 发展改革部门 人民防空科

对人防工程责任主体履行
质量责任行为和对单建式
人防工程实体的全面质量
监督检查、对防空地下室
及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地
下工程实施的防护专项监
督检查

对人防工程责任主体履行
质量责任行为和对单建式
人防工程实体的全面质量
监督检查、对防空地下室
及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地
下工程实施的防护专项监
督检查

市、县级

有防空地下室建设义务的建设项目是否①按照国
家和省标准，同步落实防空地下室建设义务。②
符合易地建设条件、标准易地建设的项目，按照
规定交纳易地建设费。

4
对勘察设计市场
行为与资质的监
督检查

对勘察设计市场行
为与资质的监督检
查

工程勘察设计企
业

一般检查事项
企业抽查比例
为5%，抽查1次

9月-10月 现场检查 市、县级

发起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对勘察设计市场行为与资
质的监督检查

对勘察设计市场行为与资
质的监督检查

市、县级 检查勘察设计企业市场行为和资质合规情况。

配合 发展改革部门 人民防空科
对人防工程设计企业的监
督检查

对人防工程责任主体履行
质量责任行为和对单建式
人防工程实体的全面质量
监督检查、对防空地下室
及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地
下工程实施的防护专项监
督检查

市、县级
在检查的单位中，从事人防工程设计的单位是否
具有人防工程专业设计资质。

5
对勘察、设计活
动的监督检查

对勘察、设计活动
的监督检查

勘察设计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企业抽查比例
为5%，抽查1次

9月-10月 现场检查 市、县级

发起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对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
检查

对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
检查

市、县级
检查勘察设计成果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
准执行情况。

配合 发展改革部门 人民防空科
对人防工程设计企业的监
督检查

对人防工程责任主体履行
质量责任行为和对单建式
人防工程实体的全面质量
监督检查、对防空地下室
及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地
下工程实施的防护专项监
督检查

市、县级
检查人防工程设计成果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标准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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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施工图审查机
构的监督检查

对施工图审查机构
的监督检查

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企业抽查比例
为5%，抽查1次

9月-10月 现场检查 市、县级

发起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对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
检查

对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
检查

市、县级
检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资格合规情况；检
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的审查行为。

配合 发展改革部门 人民防空科
对人防工程设计企业的监
督检查

对人防工程责任主体履行
质量责任行为和对单建式
人防工程实体的全面质量
监督检查、对防空地下室
及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地
下工程实施的防护专项监
督检查

市、县级
检查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的审查行
为。

7
油气管道保护检
查

对管道企业未依法
履行管道保护义务
的行政检查

管道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
为10%，每年抽
查1次

1家 3月-10月 现场检查 市、县级

发起 发展改革部门 能源管理科 油气管道保护行政检查 油气管道保护检查 市、县级 管道企业依法履行管道保护义务情况。

配合 公安部门 / 油气管道保护检查 市、县级

关键时间节点、重大活动和重点部位的安保工作
落实情况；安防标准达标工作推进情况；管道周
边治安防控情况，重点是管道沿线两侧各2公里范
围内的院落、厂房和种植大棚等场所排查整治情
况；油区治安重点地区整治，以及打击打孔盗油
等违法犯罪情况。

8 粮食购销检查

1.粮食流通市场监
督检查（夏秋粮收
购监督检查）
2.政策性粮食购销
活动监督检查（夏
秋粮收购监督检
查）

粮食经营企业、
个体工商户

一般检查事项
抽查比例为5%,
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频次

粮食经营企
业、个体工
商家8家左
右(其中市
级抽查2个

以上)

5月-11月 现场检查 市、县级

发起 发展改革部门
粮食和物资
储备科

粮食流通市场监督检查 粮食流通市场监督检查 市、县级

粮食收购企业备案情况；粮食收购者执行质量标
准情况；粮食收购者支付售粮款情况；粮食经营
者建立台账和报送统计数据情况；陈粮出库进行
质量鉴定情况；粮食经营者使用仓储设施、运输
工具情况；其他有关粮食流通的法律、法规、政
策及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监督
检查

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监督
检查

市、县级

粮食收购企业遵守《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粮食
法律法规情况；粮食收购企业备案情况情况；粮
食收购企业执行“五要五不准”粮食收购守则情
况；粮食收购企业开展粮食收购政策宣传、验质
检斤、粮款支付、报送收购进度等工作情况；政
策性粮食收购主体执行国家最低收购价等粮食收
购政策情况；承储企业在粮食销售出库过程中是
否掺杂使假；承储企业是否向买方额外索要收取
其他费用问题；承储企业是否不按照交易细则和
合同规定的品种、数量、质量及时交割；承储企
业是否设置障碍或以各种借口拖延阻挠出库等；
买方企业是否执行政策规定、交易规则，是否违
背诚信、歪曲事实导致出库纠纷及违约、毁约
等；其他依法抽查内容。

配合 市场监管部门

对粮食经营活动中的扰乱
市场秩序行为、违法交易
行为以及价格违法行为进
行监督检查

对粮食经营者价格活动的
监督检查

市、县级
检查是否存在压级压价、抬级抬价；不执行最低
收购价政策；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行为。

对制造、修理、销售、进
口和使用计量器具，以及
计量检定等相关计量活动
的监督检查

对制造、修理、销售、进
口和使用计量器具，以及
计量检定等相关计量活动
的监督检查（对社会公用
计量标准的监督管理）

县级

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登记造册、进行备案和申
请周期检定情况；是否存在未按照规定申请强制
检定、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或破坏计量器具准确
度等情况；其他依法抽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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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粮食库存检查
1.地方储备粮监督
检查
2.粮食库存检查

粮食承储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抽查比例为5%,
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频次

粮食承储企
业8家左右
(其中省级
抽查2个以

上)

3月-11月 现场检查 市、县级

发起 发展改革部门

粮食和物资
储备科

地方储备粮监督检查 地方储备粮监督检查

市、县级

执行地方储备粮收购、轮换、销售、动用计划情
况；地方储备粮库存账实相符、账账相符情况；
地方储备粮库存质量安全；地方储备粮储存安全
情况；地方储备粮承储企业仓库条件情况；其他
依法抽查内容。

粮食库存检查 粮食库存检查

粮食库存账实相符、账账相符情况；库存粮食质
量安全情况。结合落实粮食质量安全属地管理责
任，重点检查地方储备粮质量指标、储存品质指
标和食品安全指标；地方储备粮轮换情况；企业
安全储粮等情况；企业仓储管理等情况；其他依
法抽查内容。

配合 市场监管部门

对粮食经营活动中的扰乱
市场秩序行为、违法交易
行为以及价格违法行为进
行监督检查

对粮食经营者价格活动的
监督检查

市、县级
检查是否存在压级压价、抬级抬价；不执行最低
收购价政策；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行为。

对制造、修理、销售、进
口和使用计量器具，以及
计量检定等相关计量活动
的监督检查

对制造、修理、销售、进
口和使用计量器具，以及
计量检定等相关计量活动
的监督检查（对社会公用
计量标准的监督管理）

县级

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登记造册、进行备案和申
请周期检定情况；是否存在未按照规定申请强制
检定、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或破坏计量器具准确
度等情况；其他依法抽查内容。

10
地震应急准备的
检查

对地震应急工作的
监督检查

检查对象随机、
待定

一般检查事项
抽查比例不低
于12.5%，每年
1次

全年 现场检查 市、县级

发起 地震部门
对地震应急工作的监督检
查

对地震应急工作的监督检
查

市、县级
地震应急预案的编制与修订；地震应急指挥系统
建设；地震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地震应急避难场
所建设；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情况。

配合 应急管理部门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
工作的监督检查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
工作的监督检查

市、县级
对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编制、发布、备案、教育
培训及演练情况。

配合 发展改革部门
粮食和物资
储备科

粮食流通市场监督检查 粮食流通市场监督检查 市、县级

粮食收购企业备案情况；粮食收购者执行质量标
准情况；粮食收购者支付售粮款情况；粮食经营
者建立台账和报送统计数据情况；陈粮出库进行
质量鉴定情况；粮食经营者使用仓储设施、运输
工具情况；其他有关粮食流通的法律、法规、政
策及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